
 

展位申請程序資料(續展) 

展位申請截止日期: 2026年 6月 30日 

遞交申請表格 
申請者必須於截止日期或之前登入網上參展商服務表格登記系統及上載貴 司的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 

繳費指引 

1. 提交申請表格後，帳單將透過電郵發送至表格上的聯絡人郵箱。 

2. 請根據帳單上列明的繳費方式繳付全數費用。 

3. 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收款人為「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有限公司」 

4. 如繳付方式為電匯或戶口存款，申請者必須在付款後以電郵或傳真提供相關匯款或存款確認文件作為繳

費證明。主辦機構有權因申請者沒有提交付款證明而拒絕或取消其展位申請。 

5. 如申請者於截止日期後仍未付清參展費用，其申請將被視為自動放棄申請展位而不作另行通知。或如申

請者於截止日期之後繳付參展費用，其申請將被當作遲交申請處理，主辦機構並不保證能提供所需的展

位。 

 

展位申請確認 

當主辦機構已收到費用，會發送確認電郵通知申請者。此確認電郵只確認接受其展位申請，並不代表確認其

展位擴展或轉角展位的申請是否成功。詳情請細閱以下內容。 如申請者於繳費後沒有接收到確認電郵，請聯

絡本會。在展位申請截止後，申請者不得更改其申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參展公司、展位面積、展位轉角數

量和展區。 

備註:  - 任何不完整、內容不清晰、不正確聯絡資料或欠缺恰當文件的申請將不被處理。 

            - 主辦機構於截止日期後所收到的申請表格/所需文件/全數費用，一律將被當作遲交申請處理。主辦機 

構並不保證能提供所需的展位。 

            - 所有申請日期以主辦機構所收到申請表格的日期作準。 

                                    

展位擴大權 (如需要) 
如參展商所申請的展位面積大於 2025年的展位面積，將被視為展位擴大申請。現有公司申請續展時，每年最

多可申請擴大 36平方米。展位擴大申請取決於展位供求情況，並不保證能成功分配。如有需要，展位擴大權

抽籤會於 2026年 7月進行以確認展位擴大申請是否成功。未能成功擴大展位的參展商將獲退還展位擴大部份

的費用。 

 
轉角展位權 

轉角展位取決於供求情況，並不保證能成功分配。轉角展位的使用權將根據展位抽籤會的規則而分配。成功

獲得轉角展位權的參展商必須選擇轉角展位。所有轉角展位申請以最終展位分配分組文件為依歸，參展商屆

時不能撤回或取消其轉角展位申請。最後一個轉角展位將按照“揀位次序的狀況”分配給最後一位成功獲得

轉角展位權的參展商，參展商不得撤銷申請或提出任何追索。未能成功獲得轉角展位的參展商將獲退還轉角

展位的費用。 

 

 

  



 
 

展位抽籤會 

展位抽籤會將於 2026年 9月舉行。有關安排將於展位抽籤會五個工作天前以電郵通知各參展商。 

展位抽籤會將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 – 展位揀選次序抽籤會 
展位揀選次序將以公開電腦抽籤形式進行，並由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本會)代表監督。歡迎參展商出席抽籤

會。基於抽籤結果，各參展商將被分配於不同時間出席展位位置揀選會。我們將透過電郵通知各參展商展位

揀選次序的抽籤結果和其出席展位位置揀選會的時間。 

第二部分 - 展位位置揀選會 

建議參展商根據展位揀選次序抽籤（第一部分）結果所分配的時間和日期，抽空出席展位位置揀選會，以便

參展商於展位揀選會中根據展位圖的最新狀況選擇其展位位置。 

未能出席展位位置揀選會的參展商必須填寫展位位置意願表，並於指定日期前提交至本會負責同事。本會代

表將根據參展商所填寫的意願表揀選其展位位置，但一切最終結果將以現場實際可選擇的位置而定。本會擁

有絕對權力為參展商因所有意願展位位置被揀選或沒有提交意願表或未能準時出席展位揀選會而代表該參展

商揀選展位位置而不得異議。 

展位抽籤政策 
1. 申請較大展位面積的參展商可優先揀選其展位。 

2. 如兩位或以上參展商申請相同展位面積，申請較多轉角位數量的參展商可優先揀選其展位。 

3. 當參展商申請相同展位面積及轉角位數量時，則以計分形式決定先後次序。 

4. 計分方式分為兩部分：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會員 和 參展年資分。 

➢ 申請公司於 2026年為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的普通會員或附屬會員將獲得 1分。 

➢ 參展年資分只計算近 5年內(2021, 2022, 2023, 2024 & 2025)的連續參展年資分，每參展 1年可獲得 1

分，最多可計算連續 5年。 如 5年內曾退出展覽，分數將重新計算。 

5. 較高年資分的參展商可優先揀選其展位。 

6. 當參展商的年資分相同時，則會以公開電腦抽籤形式決定各參展商的展位揀選次序。 

7. 成功獲得轉角展位權的參展商必須選擇轉角展位。所有轉角展位申請以最終展位分配分組文件為依歸，參 

    展商屆時不能撤回或取消其轉角展位申請。最後一個轉角展位將按照“揀位次序的狀況”分配給最後一位 

    成功獲得轉角展位權的參展商，參展商不得撤銷申請或提出任何追索。。 

展位抽籤政策只供參考。如有需要，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保留權利以在其認為有序運營展覽會所必需的任

何時候，對本政策進行解釋，更改和修正，並發佈追加規則及規定。本會擁有最終解釋和決定權。 

備註: 

➢ 如申請者需更新或更改已遞交資料，請電郵至 hkjmashow@jewelry.org.hk 與本會聯絡。 

➢ 請確保所提供的電郵正確無誤及允許本會電郵發送有關其展位申請的確認及展覽的任何最新資訊。 

 
❖ 如貴司未有收到本會對其展位申請的回覆，請立即電郵至 hkjmashow@jewelry.org.hk與本會聯絡。 

mailto:hkjmashow@jewelry.org.hk

